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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 

可持续发展 
 
 
 

  为认可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要群体以及此类组织和群体

参与筹备进程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所作安排 
 
 

  秘书长的说明 
 
 

1. 大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关于为认可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要群体以及此

类组织和群体参与筹备进程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所作安排的第 66/554 号决

定
1
 表示，除其他外，“目前不具有咨商地位但希望出席会议并为会议作出贡献

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要群体，可为此向秘书处提出申请”。大会同一决定还指

出，秘书处将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络事务处和其他相关联合国实体的支持下，

“根据申请方的背景及其参与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情况，尤其是参与可持续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后续进程的情况，审查申请方工作的相关性”。如果根据所

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后发现，提出申请的组织合乎资格，而且其活动与会议的工

作具有相关性，秘书处将建议大会予以认可。如果不提出这样的建议，秘书处将

向大会说明不这样做的理由。 

2. 秘书处已收到并评价了到申请递交截止日期 2012 年 2 月 20 日收到的共 902

份完整申请。本说明附件一所载名单列出秘书处建议大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主要群体。本说明附件二所载名单列出秘书处未予评价的申请，因为申请方是：

(a) 政府机构；(b) 政府间组织或联合国机构，建议适用其他认可程序；(c) 已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咨商地位、列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名册或列于可持续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名单；(d) 营利性质的私人或公共部门实体，不符合联

合国认可的条件；(e) 媒体机构，建议适用其他认可程序。本说明附件三所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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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出秘书处不建议认可的申请方，原因有二，或(a) 申请方不符合构成非政府

组织的既定标准；或(b) 根据提交的资料，无法确定其活动与会议的工作具有相

关性。各组织的详情见如下网页： 

 (a) http：//csonet.org/content/documents/AccreditationsAnnexI.htm 

 (b) http：//csonet.org/content/documents/AccreditationsAnnexII.htm 

 (c) http：//csonet.org/content/documents/AccreditationsAnnexIII.htm 

 


